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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边厂家。 公司的原料采购除部分国储玉米有火车运输外，其他均为汽车运输。

报告期原料损失的原因：2020年7月后，我公司所处区域出现持续暴雨天气，并出现了严重洪

涝灾害（2020年7月16日-21日，潢川县气象台连续三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因受恶劣天气

的影响，雨水无法顺利排出厂外，导致公司厂区大量积水，饲料原料遭雨水浸泡，加之长期阴雨天

气，原料无法得到晾晒，致使部分原料出现霉变。根据食品安全相关规定，霉变原料不能用于生产

饲料，只能做无害化处理。潢川县本地及周边县农户有种植花木的传统，经议价和协商，公司与潢

川县赵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特殊原料处理合作协议》， 将霉变的原料做农家肥进行处

理，上述行为未产生收入。 相关原材料成本结转计入营业外支出-存货损失10,128.21万元。

（7）说明存货损失与你公司报告期管理费用中记载的166.44万元存货盘亏的关系，进一步

核查说明你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后续拟采取的整改方案（如有）；

回复：公司2020年管理费用中存货盘亏的金额为166.44万元，除前述（3）回复中超期变质存

货盘亏16.92万元外，其余均为各核算中心、子公司各生产环节正常出、入库计量盈亏差异。 其中：

饲料及饲料原料盘亏89.54万元、冻鸭产品盘亏35.71万元、其他材料盘亏24.27万元。

公司制定有较完善的存货盘存管理制度，因公司上述存货均有合理损、溢的情况发生，故年

末全面清查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盘盈、盘亏是符合存货的实际状况的。 盘点结果由仓储部、生产

部分析盘盈、盘亏原因，报总经理办公会通过后，财务做相应的账务处理。上述存货盘亏金额在合

理范围内，与公司存货损失无关系，管理层认为公司存货管理的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重要缺陷。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求各部门、子公司更加加强存货管理，严格执行各项存货管理制度。

（8）结合报告期库存商品变质以及存货损失的情况，详细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对库存商品计

提285.16万元存货跌价准备的过程、依据及充分性，并说明未对原材料、在产品、发出商品、包装

物及低值易耗品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规；

回复：

公司存货期末计价相关会计政策：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单个存货项目可变

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是指公司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以及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后的价值。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

材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

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为执行销售合

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存货盘点制度，每月、季、年末均对存货实施盘点，确认其状况以及账

实相符情况。 2020年12月26日，公司制定下发了资产全面盘点通知以及现金、存货类资产盘点细

则，在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可变现净值进行了测试，对于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

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均为冻鸭产品，根据期末同等商品

市场价格作为估计售价，确认其可变现净值，计提相应存货跌价准备285.16万元。 其他各类原材

料、库存商品、在产品以及发出商品经测试未产生减值，故未计提相应跌价准备。公司报告期发生

部分库存商品变质以及存货损失实属偶发事项，经过及时清理及处置，期末公司存货状况已达到

健康状态，相关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9）在上述问题（1）至（8）回复的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上市以来历年库存商品的期末余额

披露是否真实、准确，你公司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应追溯调整的情形；

回复：

公司近五年库存商品余额及平均周转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0年度

2019.12.31/

2019年度

2018.12.31/

2018年度

2017.12.31/

2017年度

2016.12.31/

2016年度

库存商品 13,030.88 41,878.59 58,448.52 54,600.59 39,222.98

主营业务收入 307,730.10 550,413.59 508,092.55 406,986.07 249,740.14

库存商品平均

周转率

11.21 10.97 8.99 8.68 6.46

公司库存商品中，2016年以前以冻鸭产品、熟食和冻鸡产品为主，自2016年扩大生产规模，特

别是深耕羽绒业务板块以来，均是冻鸭产品和羽绒产品占较大比重。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公司

库存商品余额、平均周转率与公司历年业务规模相匹配。公司一直重视存货的管理并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每月、季、年末均对存货实施盘点，特别是年末，要求各部门、子公司根据股

份公司下发的存货盘点细则全面清查存货情况。 此外，除2019年报审计中因新冠疫情影响，会计

师未能完善实施存货监盘程序外，历年审计中均实施了恰当的存货监盘、抽盘程序。

综上，公司历年库存商品期末余额的披露是真实、准确的，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数据不存在

应追溯调整的情形。

（10）说明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履行配合审计，未能进一步提供完整资料的具体原因，你

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计划（如适用）。

回复：

配合审计工作是公司应尽的义务，公司及管理层、治理层历来积极配合审计。 本年审计中，针

对冻鸭产品处置事项，我们提供了公司内部决策文件、异地存货汇总表和明细盘点表、《超期产品

回收及处理合作协议》、《异地库库存商品汇总移交表》 以及相关明细移交表。 针对饲料原料损

失，我们提供了公司内部决策文件、饲料事业部申请对部分霉变原料进行报废处理的请示、原料

质量检测报告及相关取样单、《特殊原料处理合作协议》、《饲料原料移交明细表》。 此外，公司还

配合审计人员追加了对相关处置存货的接收方实施访谈的程序，对方对该等事项均予以了确认。

公司已提供了与上述存货处置相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并及时回复了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存

在的疑虑问题。公司认为该存货处置事项程序恰当、损失记录完整，在偶发事项确认损失后，公司

立即修正了2020年3季报对2020年度业绩预告并及时进行了披露。 不存在未能进一步提供完整

资料的情况。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存货、存货处置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对公司存货情况进行

了分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情

况。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存货余额下降、以及发生存货大额损失事项，均与公司目前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相符；重大存货处置程序合理，损失已完整记录，对期末财务状况影响已消除。但我们也关

注到，公司近年来，存在受信贷紧缩、经济下行、诉讼频发加上重大疫情等多重内外不利因素影

响，经营业绩大幅下滑，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审计过程如何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的具体情形和原因，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

会计师回复：

（一）年审会计师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存货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3）实施存货相关的实质性分析程序；

（4）实施存货监盘程序，编制存货监盘报告；

（5）实施存货计价测试；

（6）实施存货截止测试；

（7）评价华英农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8）检查存货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9）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对存货期初余额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10）针对1.65亿元库存商品变质处置导致的成本结转，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的相关会计处

理及相关会计凭证；我们检查了截止2020年8月30日的华英农业提供的与库存商品损失处置相关

的存货的汇总表和明细盘点表；检查了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潢川华英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的《超期产品回收及处理合作协议》；检查了《河南华英禽业集团来文

处理笺》及华英农业《关于对原料及产品进行报废处理的专题会议纪要》。 检查了《异地库库存

商品汇总移交表》及相关明细移交表。 我们对潢川华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访

谈并形成了专项访谈记录。

（11）针对1.01亿元的原材料损失，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的相关会计处理及相关会计凭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审批程序文件《河南华英禽业集团来文处理笺》。检查了河南华英检测技术

中心的关于原材料霉变不合格的检测报告及相关取样单。 检查了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与潢川县赵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的《特殊原料处理合作协议》。 检查了《河南华英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饲料原料移交明细表》。 我们对潢川县赵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访谈并形成了专项访谈记录。

（二）审计过程如何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和原因

（1）针对1.65亿元库存商品变质处置，处置事项发生时间早于我们的审计现场时间导致我们

未能亲自对相关变质库存商品进行监盘； 公司未能提供与处置库存商品相关的可供查阅的影像

资料， 也未能提供报送第三方外部机构如市场监督部门关于华英农业变质库存商品处置的相关

台账记录及库存商品处置的相关运输记录等。受审计范围所限，我们未能检查潢川华英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关于该事项的相关会计记录和证明文件。

（2）针对1.01亿元的原材料损失，原材料损失事项发生时间早于我们的审计现场时间导致

我们未能亲自对相关原材料进行监盘；公司未能提供与原材料损失相关的可供查阅的影像资料，

也未能提供报送第三方外部机构如市场监督部门关于华英农业变质原材料处置的相关台账记录

及原材料处置的相关运输记录等。受审计范围所限，我们未能检查潢川县赵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关于该事项的相关会计记录和证明文件。

以上原因及事项导致的审计范围受限， 使我们无法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或者替代审计程

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去证实以上两笔交易的真实性及其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三）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

以上两笔交易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包括：存货-库存商品1.65亿元，存货-原材料1.01

亿元；营业成本1.65亿元，营业外支出1.01亿元。

4.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不含应收股利）余额为125,086.56万元，同比增长

73.00%，你公司称主要是为发展养殖垫付的养殖发展资金，按款项性质分类包括保证金及押金9,

923.08万元、往来款项121,854.54万元、业务借支902.71万元以及坏账准备-7,593.77万元。

《审计报告》 显示， 其中107,404万元的其他应收款， 你公司按照5%计提预期信用损失5,

370.2万元，针对该款项你公司未提供预期信用损失计提比例的依据，年审会计师无法评估其计

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亦没有获得上述其他应收款可回收性、款项性质和商业实质的充分证据。

同时，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你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显示，由于其无法确认你公司期末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真实性及可收回性，

其无法保证汇总表关于现大股东及附属企业相关部分内容的准确性。 另外，你公司《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29,312.03万元，较期初增长

2.77%。

请你公司：

（1）按照其他应收账款的性质，逐笔说明其他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原

因、发生时间、账龄结构、截至回函日的收回情况、对象名称、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等，尤其应重点说

明上述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的详细情况，并核查说明报告期你公司全部其他应收账款所涉及

对象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

系；

回复：

①保证金及押金明细：

单位：万元

对象名称 年未余额

截至回

函日

回款

发生时

间

账龄 发生原因

阳谷六和鲁信食品有限公司 1,200.00

2019-

2020

1-2年 羽绒采购保证金

馆陶六和食品有限公司 1,200.00 1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蚌埠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聊城市立海冷有限公司 600.00 2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长江桂柳食品睢宁有限公司 6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泰安泰山六和食品有限公司 6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单县国土资源局 524.00 2015 5年以上 土地保证金

河南泰森食品有限公司 5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新蔡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5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永城市正源食品有限公司 5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河南正友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宿迁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4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河北乐寿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马丽 336.67 2019 1-2年 质量保证金

灵璧桂柳食品有限公司 160.00 2020 1年以内 羽绒采购保证金

宣城新塘羽绒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 100.00 2020 1年以内 环保保证金

江阴海澜之家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80.00

2019-

2020

1-2年 羽绒保证金

信阳万富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70.00 12.00 2016 4-5年 原料保证金

其他单位 652.41

2019-

2020

1-2年

合计 9,923.08 412.00

②往来款项明细：

单位：万元

对象名称 金额 发生时间 账龄 发生原因

河南华恩饲料有限公司 20,000.0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支付养殖发

展资金，详见

以 下 说 明

潢川县恒大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7,000.0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潢川县仁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0,022.92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潢川县粮贸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0,021.38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潢川县富利建筑实业有限公司 10,020.25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淮阳县恒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13.5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潢川县柳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70.13

2020年3月

-6月份

1年以内

潢川县晨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418.81

2020年6月

-9月

1年以内

潢川县辉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7,878.09

2020年1月

-3月

1年以内

潢川县祥盛养殖专业合作社 3,029.66

2020年1月

-3月

1年以内

潢川县鑫泰养殖专业合作社 1,000.00

2020年1月

-3月

1年以内

河南华瑞达养殖专业合作社 900

2020年2月

-4月

1年以内

潢川县鼎盛养殖专业合作社 4,087.00

2020年4月

-6月

1年以内

潢川县凤喜养殖专业合作社 4,606.57

2020年5月

-7月

1年以内

潢川县世江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4,867.36

2020年1月

-3月

1年以内

潢川县玉森肉鸭养殖专业合作社 3,003.23

2020年6月

-9月

1年以内

王贺友等养殖场（户） 3,165.11

2020年5月

-7月

1年以内

小计 107,404.01 2020 1年以内

李万春 115.85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未结算养殖

款

潢川县绿水养殖专业合作社 3,166.22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未结算养殖

款/

养殖发展资

金

潢川县乐锟养殖专业合作社 2,517.8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未结算养殖

款

光山县华兴农民专业合作社 2,487.5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未结算养殖

款

潢川县赵卫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2,455.00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未结算养殖

款

其他单位 3,708.16

2020年10月

-12月

1年以内 其他

小计 14,450.53 2020 1年以内

合计 121,854.54 2020 1年以内

上述其他应收款中支付大额养殖发展资金情况说明：

2018年初，受雪灾的影响，当地农户的鸭养殖场大面积损坏，加之近两年环保升级改造的要

求， 导致大部分农户的养殖场无法达到环保的要求被关停， 公司社会养殖面积及养殖量急剧下

降，养殖农户的养殖积极性受到重创。养殖是公司生存的基础，养殖端产能不足，直接影响到公司

鸭苗、饲料、冻鸭产品、羽毛、熟食等主要产品的产量。 目前的养殖产能已经严重制约公司的发展，

也不符合本地“产业扶贫”的政策导向。 因环保升级改造的要求加大了养殖农户固定资产投资，

个体的养殖农户是难以承受大规模的养殖投资的。 为发展养殖、缓解养殖产能的不足，向公司的

合作农户支付养殖发展资金，帮助其恢复养殖能力，同时激发当地农户养殖积极性，履行公司“产

业带贫、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 为农户支付的养殖发展资金待养殖农户交售成鸭时，根据公司

结算要求分批偿还。 此外，为发展规模养殖，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立体养殖基地，因涉及土地流

转的确认以及工程均未结算等原因，暂在其他应收款中核算。

截至本函回复日，上述支付养殖资金通过结算、回款等合计收回1.05亿元。

③业务借支款年末余额902.71万元，均为各核算中心、分子公司业务部门备用金借支。 经统

计，截至本函回复日，已结算、报销、回款661.29万元。

经自查，公司其他应收款项所涉及欠款对象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

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2）结合上述问题（1）的回复以及涉及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信实力等，分别说明你公司组合

计提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及计提依据，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合规性；

回复：

公司金融工具减值会计政策及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本公司需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主要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债权投资、其

他债权投资、长期应收款等。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各项目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

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

款项等。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外， 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

组别，本公司采用的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包括：金融工具类型、信用风险评级、账龄组合等，在组合

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其他应收款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本公司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 采用相当于未来12个月

内、 或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

外，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本组合为信用风险主要与账龄相关的其他应收款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本组合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其他应收款项

控股股东组合 本组合为企业的控股股东

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项目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控股股东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方法

账龄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

1-2年 10

2-3年 20

3-4年 50

4-5年 50

5年以上 100

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经评估未发现欠款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信实力等信用风险有显

著增加的迹象，不存在信用风险显著不同、需单项评价信用风险的款项，故均包括在不同组合中，

根据不同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测算、计提相应信用减值准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项均为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包括在其他应收款组合1：账龄组合中，公司根据相关款项账龄以及相应的预计损失率计

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信用减值损失的处理恰当、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说明2021年新增其他应收款的对象名称、发生原因、款项商业实质，并核查说明新增款

项涉及对象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

斜的关系；

回复：

2021年1季度新增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本期增加金额 发生原因

关联

关系

潢川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06.07 产权办理费用 否

潢川县辉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45.40 未结算的鸭苗、饲料款 否

新沂市富丽富肉鸭专业合作社 470.00 未结算的鸭苗、饲料款 否

杭州东合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207.96 羽绒采购业务保证金 否

长江桂柳食品睢宁有限公司 200.00 羽绒采购业务保证金 否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 228.43 未结算的代储费 否

郑州国凯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27.00 预付的咨询费 否

单位及个人业务借支 671.31 否

合计 4,156.17

2021年1季度增长的其他应收款均为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未结算款项，具备商业实质。新

增款项涉及对象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

倾斜的关系。

（4）结合对上述问题（1）（2）（3）的回复，论证说明相关其他应收款项是否涉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或你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

综上所述，公司其他应收款均为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相关的款项，其欠款对象不涉及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或本公司违规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在支持合同养殖户新建养殖场以及养殖场的环保排污升级、 帮助其提升养殖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做大做强公司养殖端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养殖户较大额度的其他应收款项。下一步，公

司将在养殖设施建设和维护、养殖技术、投放和回收政策、激励措施等方面继续大力支持合同养

殖户，提高其经营实力、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

（5）说明你公司就上述事项是否履行配合审计义务，未能向年审会计师提供充分证据的具

体原因，以前年度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应追溯调整的情形，后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及计划

（如适用）。

回复：

配合审计工作是公司应尽的义务，公司及管理层、治理层历来积极配合审计。 针对其他应收

款，公司提供了包括银行流水、客户往来记录、会计凭证、会议记录、审批记录、合同、协议等所有

相关资料，并配合会计师实施银行及往来客户函证等程序。后期，针对会计师提出的疑虑问题，公

司给予了及时的回复并配合会计师追加了相关客户访谈程序，客户均对上述事项予以确认。公司

认为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完整的。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数据、 资料， 对其他应收款构成进行了分

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情况。 我

们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相关情况可以确认。我们提示公司管理层充分关注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

的风险，敦促其尽快通过办理结算、明确与恢复养殖端产能相关的款项回收方式等，夯实相关款

项账务处理的基础；积极与公司预重整管理人、投资方、债务人等协商，切实解决其他应收款余额

较大的问题，化解公司相关财务风险及经营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已获取的审计证据、审计过程如何受限、无法获

得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和原因，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

会计师回复：

（一）年审会计师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其他应收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了解重大明细项目的其他应收款内容及性质

等；

（3）实施函证程序及替代检查程序；检查期后回款等；

（4）获取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表，测试相关计算正确性等；

（5）对其他应收款的增减变动，检查至支持性文件，确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6）评价计提的坏账准备；

（7）检查其他应收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8）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对其他应收款期初余额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9）针对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我们获取了企业提供的款项明细并分析款项性质；我们

逐笔检查分析了企业相关的会计处理及检查支持性文件包括银行流水单，银行回单，相关说明文

件等；我们对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实施了函证程序；我们检查了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截

止到审计报告日的期后回款情况；我们重新分析计算了107,404万元按照信用组合集体的坏账准

备；我们对部分大额其他应收款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实施了访谈并形成了专门的访谈记录。

（二）审计过程如何受限、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和原因

针对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我们分析认为华英农业在自身存在大额债务违约的情况下将

巨额资金支付给外部单位不符合商业逻辑， 华英农业也未能提供完整的合同等审计证据用以证

明相关款项支付的合理性及商业实质；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对方单位包括个人、 养殖合作社

及建筑工程公司等，截止到审计报告日未有任何期后回款，华英农业也未能提供对方单位偿债能

力的证据如对方单位的财务报表、银行存款证明等；受审计范围所限，我们无法对107,404万元其

他应收款对方单位执行进一步必要的如检查对方单位会计凭证， 获取对方单位还款计划等审计

程序。

综上，我们未能获得上述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可回收性,款项性质和商业实质的充分证

据，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

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三）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

涉及的主要会计科目及金额包括其他应收款107,404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5,370.20万

元，信用减值损失5,370.20万元。

5.�年报显示，你公司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为2.35亿元，同比减少11.35亿元，已连续三年下

降，其中不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为0.97亿元。 年报称货币资金余额下降主要是2020年主营业务亏

损，经营现金净流量大幅减少导致，你公司报告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与单

位及个人往来款的发生额为11.24亿元，同比增加1,591.65%；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中收到出售购买固定资产款项的发生额为2.72亿元。

你公司近三年有息负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的期

末余额分别为30.60亿元、23.66亿元和29.95亿元；近三年的利息支出发生额分别为1.89亿元、1.65

亿元和2.04亿元，占你公司当期归母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分别为158.82%、317.31%和21.50%。

《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你公司有息负债合计违约金额约14.91亿元。 与此同时，

你公司预付账款连续三年增加，2019年末存在大额预付土地款余额14.55亿元， 报告期其他非流

动资产中仍包含了预付土地款、预付工程款、预付设备款和其他合计5.55亿元，并且你公司称报告

期存在为发展养殖垫付养殖发展资金的情形。

请你公司：

（1）以列表方式说明你公司期初及期末货币资金的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等，并说

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形；

回复：

公司货币资金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货币资金

类型

存放地点

期初金额

（万元）

期末金额

（万元）

是否关联

方共管账

户

是否被其

他方实际

使用

现金 各单位财务部 49.60 7.84 否 否

银行承兑

汇票保证

金

洛阳银行潢川支行 9,000.00 否 否

洛阳银行潢川支行 9,500.00 否 否

中信银行信阳分行 1,990.00 否 否

浦发银行信阳分行 3,000.00 否 否

赣州银行丰城支行 5,000.00 否 否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9,300.00 5,500.00 否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萧山支行 7,650.00 否 否

招商银行萧山支行 3,000.00 2,000.00 否 否

小计 48,440.00 7,500.00

信用保

证金

洛阳银行潢川支行 500.00 否 否

中行潢川支行 600.00 否 否

郑州银行信阳分行 6,000.00

招商银行萧山支行 260.00

小计 1,100.00 6,260.00

定期

存款

农行潢川支行 56,000.00 否 否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80.00 否 否

小计 56,280.00

活期

存款

农行潢川支行 2,876.61 3,594.23 否 否

农业银行单县支行 274.69 否 否

农业银行新沂市府路支行 245.95 否 否

郑州银行明理路支行 20,020.01 否 否

民生银行潢川支行 3,139.50 3,139.50 否 否

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 1,000.00 否 否

潢川县南城农村信用合作社 368.98 370.43 否 否

浦发银行萧山支行 391.88 408.99 否 否

其他账户 3,321.73 1,668.17 否 否

小计 31,118.71 9,701.96

合计 136,988.31 23,469.80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共管账户的情形。

（2）详细说明上述支付与单位及个人往来款的发生额以及收到出售购买固定资产款项的发

生额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涉及对象及其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

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进一步核查说明支付前述往来款事项是否涉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或你公司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回复：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支付与单位及个人往来款的发生额11.24亿元主要为：

支付养殖发展资金107,404.01万元,支付保证金、借支款项及其他往来款项4,981.77万元。 支付

上述往来款项的具体原因，请参见本函问题4、（1）之回复。

通过“天眼查” 查询支付对象相关信用公示信息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人员信息

等进一步自查，以上单位和个人均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

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支付前述往来款事项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或公司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②收到出售固定资产款项情况：

2020年，子公司杭州华英新塘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新塘” ）与杭州金弘三鸟

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弘三鸟” ）签订《资产重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相关资产转让

价款为27,220万元。 华英新塘于2020年6月份收到金弘三鸟该项资产转让款，作为收到的其他与

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收到出售固定资产款项列报。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本问询函问题9之回复。

金弘三鸟与本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

的关系。

（3）结合你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测算营运资金需求，并论证说明当前货币资金余额与资金

需求是否匹配，是否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有）；

回复：

假设年销售增长率10%，销售净利润为2%，近三年营运资金需求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销售收入 312,256.00 343,481.60 377,829.76 415,612.74

净利润 6,869.63 7,556.60 8,312.25

营运资产 276,178.68 27,617.87 30,379.65 33,417.62

营运负债 192,153.91 19,215.39 21,136.93 23,250.62

新增营运资金 8,402.48 9,242.72 10,167.00

外部融资需求 1,532.84 1,686.13 1,854.74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公司处于第一产业，行业净利润率相对较低，公司近期仍需向外

部融资来满足营运资金的需求。 加之公司目前到期债务较多，偿债压力大，当前的资金余额与资

金需求不相匹配，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 目前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公

司正协同相关机构积极与债权人沟通协调，尽快解决债务诉讼问题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

（4）逐笔说明你公司预付土地款、预付工程款、预付设备款和其他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产生原因、产生时点、收款对象及其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等，尤其应重点说明你公司预付土地

款尚未完全结转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预付土地款 145,491.38 91,354.91 54,136.47

预付工程款 284.56 799.76 284.56 799.76

预付设备款 280.65 76.91 203.74

其他 384.72 384.72

合计 146,056.58 1,184.48 91,716.38 55,524.68

①预付土地款明细

单位：万元

付款主体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收款方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

变动

期末余额

华英农业 2011年 400.00 春申财政所 400.00 400.00

华英农业 2012年 200.00 春申财政所 200.00 200.00

杭州华英新塘

羽绒制品有限

公司

2016年 430.08

杭州萧山区土

地资源局

430.08 430.08

江苏华英顺昌

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6年 173.00 新沂市财政局 173.00 173.00

潢川县奥盛实

业有限公司

2019年 44,661.44 潢川县财政局 44,661.44 44,661.44

潢川县辰盛实

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6,978.52 潢川县财政局 36,978.52

-28,

706.57

8,271.95

潢川县宝昌置

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 62,648.34 潢川县财政局 62,648.34

-62,

648.34

合计

145,

491.38

145,

491.38

-91,

354.91

54,136.47

注：本期减少的预付土地款91,354.91万元，均为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转入无形资产核

算。

预付土地款收款对象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的财政、土地等主管部门，与公司无关联

关系。

预付土地款尚未完全结转的原因：

2020年公司取得了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将预付土地款转入

无形资产核算，尚不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在期末仍作为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 未能取得权

属证书的土地公司均已积极协商各土地主管部门予以办理。

②预付工程款、预付设备款及其他

截至2020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工程款、预付设备款及其他合计1,388.22万元，

主要为各公司零星工程未结算完成、 部分设备采购未到货安装以及原部分保证金根据性质重分

类至本项目形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收款方

是否关

联方

一、预付工程款

加工厂彩涂板安装 2020年 91.85 潢川鑫灿建设投资公司

加工厂土建工程 2020年 420.61 江西省临川安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工厂水电及避雷

消防工程

2020年 10.81 潢川县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2020年 46.23 张永生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2020年 27.52 谢科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2020年 60.00 杨贤铜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2020年 133.87 陈加合

其他零星工程款 2020年 8.87

小计 799.76

二、预付设备款

锅炉 2019年 113.01 郑州中鼎油气锅炉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 2019年 7.44 河南环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饲料设备 2019年 160.20 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280.65

三、其他

席位保证金 2018年 128.23 期货交易所

环保保证金 2018年 256.49 宣城新塘羽绒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小计 384.72

合计 1,465.13

（续）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预付款项 其他

转入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其他

一、预付工程款

加工厂彩涂板安装 91.85 91.85

加工六厂土建工程 420.61 420.61

加工六厂水电及避

雷消防工程

10.81 10.81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46.23 46.23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27.52 27.52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60.00 60.00

养殖场零星工程款 133.87 133.87

其他零星工程款 284.56 8.87 284.56 8.87

小计 284.56 799.76 284.56 799.76

二、预付设备款

锅炉 113.01 76.91 36.10

环保设备 7.44 7.44

饲料设备 160.20 160.20

小计 280.65 76.91 203.74

三、其他

席位保证金 128.23 128.23

环保保证金 256.49 256.48

小计 384.72 384.71

合计 565.21 799.76 384.72 -361.47 1,388.22

（5）结合对上述问题（1）至（4）的答复，以及你公司的业务模式、经营模式、养殖模式、采购

策略等，详细说明你公司近年来在负债水平和财务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较大额度的预付

资金和垫付资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必要性，尤其应重点说明你公司近年来购买大量土地使用

权并预付款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并请结合收款对象认真核查说明是否存在你公司预付资金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输送利益的情形。

回复：

①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已建立了集祖代种鸭、父母代种鸭的养殖与孵化，商品代鸭的养殖，禽类产品及其制品

的加工与销售，饲料生产与销售的一体化业务模式。 该模式有效确保了各个环节的生产供应，抵

御了不同产品价格不规则波动的风险，提高了经营效率，并能从饲料生产到鸭产品销售各个环节

进行有效的食品质量安全监控，确保了公司产品的品质与安全。

I.祖代种鸭的经营模式

公司自英国樱桃谷农场中国区内下属公司购入祖代樱桃谷鸭苗， 在公司祖代鸭场育雏、育

成、产蛋、孵化出父母代种鸭苗。部分父母代种鸭苗按市场价格对外销售，其余内部供应给公司父

母代种鸭养殖孵化场，用以繁育商品代鸭苗。 该环节所需饲料全部由公司饲料厂提供。

II.父母代种鸭经营模式

父母代樱桃谷鸭苗在公司种鸭场育雏、育成、产蛋、孵化出商品代鸭苗。 部分商品代鸭苗对外

销售给其他养殖企业和个人（统称为“外销” ），其余供应给“基地养殖场（户）”及“合同养殖场

（户）”进行养殖。

III.商品鸭养殖模式

公司商品鸭养殖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地养殖场（户）养殖。 公司将自建的养殖基地提

供给养殖场（户），与养殖场（户）签订合同，按照核定价格向养殖场（户）提供饲料、鸭苗、防疫

用药等，并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养殖场（户）按照标准化养殖程序进行饲养，养成后由公司按事

先约定的价格回购商品成鸭，该类养殖场（户）称为基地养殖场（户）；二是合同养殖场（户）养

殖，养殖场（户）在公司的指导下自行建设养殖场，后续程序与基地养殖场（户）基本相同，即自

公司处购买饲料、鸭苗后饲养，公司提供防疫及养殖技术指导，商品成鸭由公司回购，该类养殖

（场）户称为合同养殖场（户）。 按合同约定，公司有义务回购养殖场（户）的商品成鸭。 公司以

高于市场价格向养殖场（户）提供鸭苗及饲料，也以高于市场价格回收商品成鸭。 该定价政策在

保证养殖场（户）的合理利润区间的同时，又能鼓励养殖场（户）履行合约中的承诺，保证公司商

品成鸭原料的稳定供应。

IV.饲料的经营模式

公司饲料厂购进饲料原料进行加工，根据鸭不同生长阶段营养需求，生产不同品种的饲料。

成品饲料大部分供应给公司种禽养殖场、基地养殖场（户）、合同养殖场（户），少部分饲料外销。

V.冻鸭产品的经营模式

公司冻品加工厂按照核定价格回购基地养殖场（户）及合同养殖场（户）育成的合格商品成

鸭（根据市场价格变化也对外采购少部分成鸭），经屠宰加工制成冻品及生鲜制品，除部分冻品

用作熟食生产原料外，通过经销商或直接销往终端客户；屠宰加工生产的鸭原毛，全部对外出售

至羽绒加工企业。

VI.熟食产品的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熟食制品生产的子公司从冻品加工厂采购生鲜品或冻品进行深加工， 大部分深加

工产品如低温速冻熟食产品出口至日本、韩国、欧盟、香港、中亚、非洲等地区，其他深加工产品在

国内销售。

VII.公司子公司杭州华英新塘羽绒主要从外部厂家外购经粗加工的羽绒或原毛进行深加工，

加工完成后，主要向境外内下游服装及家纺羽绒制品企业进行销售。

②主要采购业务模式

对应于各个生产环节，公司对外采购的品种主要包括樱桃谷祖代种鸭苗、饲料原料、商品成

鸭、羽绒原料。

I.公司自樱桃谷农场（香河）有限公司采购樱桃谷祖代种鸭苗。 目前，樱桃谷农场（香河）有

限公司为公司祖代种鸭苗的唯一供货商。

II.饲料原材料采购模式

公司饲料生产所需原料主要为玉米、小麦和豆粕，玉米和小麦主要提供能量，两者存在一定

的替代性，豆粕则主要提供蛋白质。原料采购供应中心主要根据公司下达的饲料月度生产计划和

饲料配方数据库制定原料采购计划，招标中心负责招标，采购供应中心负责执行原料采购计划；

豆粕采购主要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玉米和小麦则主要通过国储拍卖方式购买，不能满足生产需

要的部分通过招标方式购买。

III.成鸭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冻鸭产品的成鸭来源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于基地养殖场（户）养殖，二是来源于合

同养殖场 （户）养殖，三是外购。 其中，“基地养殖场（户）” 及“合同养殖场（户）” 育成的合

格商品成鸭按核定价格（由向养殖场（户） 提供商品鸭苗及饲料的价格加上养殖场（户）合理毛

利构成）由公司回购后，公司结算中心与养殖场（户） 办理货款结算。 公司通过多年养殖经验的

积累，已经掌握了不同日龄成鸭的料肉比及单只体重指标，并通过定期对理论指标与实际养殖水

平进行对比测试，同时根据向养殖场（户）供应鸭苗、饲料价格和养殖技术指标及设定的养殖场

（户）的毛利，确定向农户收购成鸭的收购成本。 养殖场（户）交售成鸭时公司应该支付给养殖场

（户）的款项并不直接支付，而是仍然作为预收款处理，投放下一批鸭苗、饲料时再冲减该预收

款，依此循环滚动使用，通过成鸭结算，对于实现效益的，将余款支付给养殖场（户）作为其养殖

利润，对于少量养殖效益不佳甚至亏损的，养殖场（户）存放于公司的款项不足购买鸭苗、饲料款

项金额时，则由养殖场（户）补足。

VI.羽绒原料采购模式

公司向固定的国内大中型鸭、鹅养殖屠宰加工企业、中小型羽毛收购加工经营企业及个体经

营户；对签订长期合作固定的原料供应商客户（如国内大中型鸭、鹅养殖屠宰加工企业和中小型

羽毛收购加工经营企业）根据其计划的生产量预付一定数额的定金；日常货款结算采取月初按上

月实际生产交付的羽绒/毛数量及金额为基数进行预付，月底并结清支付当月应付货款，预付款

的金额会参考公司的资金状况、客户的供应量、市场行情走势进行调整；对个体和较小的供应商

采取先行验质收购入库后，根据收购码单进行结算支付。

因公司系从种禽、饲料、养殖、冻品加工、熟食、羽绒为一体的全产业模式，环节多、产业链条

长，投资额大。 公司经营模式最终导致公司资产投资大，资金需求量大，进而导致公司负债水平

高。 在筹资过程中传统的银行借款融资规模受限，公司运用了部分非银行机构的资金，综合导致

公司的财务成本上升。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为了企业的发展和业务的正常进行，存在大量的资金支

付情况。 这些资金支付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是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合理现象。

公司近年来购买大量土地使用权并预付款项的原因：

随着当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拓展较快，公司本部现有厂区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应当地

政府城市与产业规划布局要求，现有厂区需要异地迁址。 为响应当地政府产业规划加快实施，按

照未来公司战略发展和在潢川县的产业链布局需要，子公司信阳宝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信阳辰

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潢川县奥盛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内取得了大量土地并支付了大额土

地预付款。 公司取得土地后，将规划兴建“华英现代产业园” ，协同当地政府、平台公司和其他投

资方，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畜禽产业集群化产业园区” ，产业园主要围绕“食品、羽绒” 两大板

块，建成由华英农业等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延伸、相关产业集群发展的第三代新型循环

经济产业园。“华英现代产业园”的建设，将有利于聚焦资源，能更有效地促进公司上下游的协同

发展、提高公司生产营运效率、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综上，公司各类预付款项均为执行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所需，经进一

步核查，上述预付款项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输送利

益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华英农业提交的与货币资金、预付土地款项相关的数据、资料，对预付款项构成

进行了分析，查阅了公司相关说明、回复，询问了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了公司近三年实际经营

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预付土地款等相关情况可以确认。 但我们也关注到，公司目前货

币资金余额与资金需求不匹配，部分土地未能办理权属证书，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提示管理层

加紧办理相关手续，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请年审会计师就公司货币资金真实性说明所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得的审计证据。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公司货币资金真实性，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2）亲往银行打印企业信用报告和银行开户清单，获取企业银行账户管理台账、开销户资

料，将公司的账面信息与信用报告、开户清单、开销户资料进行核对，检查公司是否存在隐藏的账

户等；

（3）对现金、银行存单等执行监盘程序，确认现金、银行存单等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公司；

（4）获取公司的资金交易流水和重要账户的对账单，并现场对网银账户进行了抽查，核对对

账单和账面金额，核对货币资金明细账、交易流水和对账单明细等，检查货币资金的账务处理是

否真实完整；

（5）对公司期初期末的所有银行账户执行函证程序；

（6）检查大额的资金收付凭证，确认账务处理是否正确、是否存在非营业目的的大额货币资

金转移等；

（7）对货币资金执行截止测试，检查货币资金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是否存在异常的

资金收付等；

（8）对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进行分析，通过利息收入测算等方法分析期末余额合理性。

（二）获得的的审计证据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获得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资金管理制度、访谈记录等；

（2）企业信用报告、银行开立户清单、开销户资料复印件；

（3）现金盘点表；

（4）所有银行账户对账单复印件或网银截图；

（5）银行询证函回函；

（6）公司编制的2020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复印件。

6.�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存在以上市公司名义融

资而形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期初余额为46,643.34万元，你公司称报告期已全部收回。

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上述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占用方名称、占用金额、占用时间、占

用原因、占用方式等，并核查说明相关占用事项是否已涉及诉讼或仲裁，如是，说明相关进展及其

对你公司的影响（如有）；

回复：

控股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简称“华英禽业总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

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梳理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

占用时

间

占用金

额

占用方

式

归还金

额

归还日

期

占用余

额

归还方

式

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

总公司

2019/3/

9

1,

497.22

货币资

金

1,

497.22

2019/3/

16

19,

382.27

货币资

金

20,

879.49

2019/3/

18

4,

527.57

货币资

金

25,

407.06

2019/3/

30

2,

348.09

货币资

金

27,

755.15

2019/3/

31

8,

828.81

货币资

金

36,

583.96

2019/6/

21

392.86

货币资

金

36,

976.82

480.00

2019/7/

19

36,

496.82

货币资

金

2019/7/

30

2,

832.75

货币资

金

210.00

2019/7/

30

39,

119.57

货币资

金

840.00

2019/7/

30

38,

279.57

货币资

金

2019/7/

30

1,

246.62

货币资

金

2,

222.00

2019/7/

30

37,

304.18

货币资

金

2019/8/

6

1,

639.19

货币资

金

38,

943.37

2019/8/

6

3,

400.00

货币资

金

42,

343.37

2019/8/

16

4,

300.00

货币资

金

46,

643.37

30,

560.00

2020/5/

27

16,

083.37

实物资

产

7,

100.00

2020/5/

27

8,

983.37

债务转

移

8,

983.37

2020/6/

23

货币资

金

合计

50,

395.37

50,

395.37

2019年末应付融资性售后回租租金余额中， 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的余额为

3.67亿元（详见下表），占期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4.66亿的78.76%，占期末应付融资

性售后回租租金余额的68.98%

单位：万元

序号 名 称 实际余额 备注

1 中程租赁有限公司 392.86

为控股股东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

2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8,542.27

3 立根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4,527.57

4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138.09

5 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 6,606.81

6 河南建业租赁有限公司 2,832.75

7 中机国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639.19

合 计 36,679.53

上述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3.67亿元，涉及的融资租赁业务均被起诉。其中，河北省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通过河北科工贸以司法拍卖所得和司法划转合计强制执行16,441.56万元。 目前，

信阳中院已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公司正与预重整管理人、政府相关部门、债权人等相关各方

就有效化解债务风险进行积极协商。

（2）详细说明你公司认为报告期已全部收回有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还款方名称、还款金额、还款时间、还款方式、有关会计处理等，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判

断占用款项已收回的依据是否充分；

回复：公司控股股东华英禽业总公司因其自身经营发展需要，2019年以来以公司的名义开展

融资行为，实质上出现了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截至2019年底累计占用资金46,643.37万元。 控股

股东持有的主要资产为本公司股权、河南华英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房地产

公司” ）股权、河南红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河南潢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商业

办公楼等，主要现金流来源为股权分红和租金收入等，无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可以产生足够的现金

流，且资产变现能力不强，很难短时间内筹措足够的现金归还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 为确保上市

公司股东利益，公司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加快消除资金占用风险，督促以其资产对其占用的上市

公司资金进行偿还。 截止2020年5月28日（2019年度审计报告日）（），控股股东以实物资产30,

560万元及其他方式7,100万元，金额共计37,660万元偿还关联方占用款项。 2020年6月23日，公

司收到祥盛养殖合作社代控股股东向公司支付的款项8,983.37万元。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

了《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偿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收到该

款项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同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针对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公司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的情形可能被深交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年7月3日，公司2019年报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控股股东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了《核查说明》。

（3）认真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形。

回复：

经认真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你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我们执行的相关程序及获取的相关资料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取得并检查以前年度华英农业关于46,643.34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相关公告文件；

（2）取得并检查开成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交易估价报告》并对相关

评估价格合理性进行了相关核查程序；检查了权属人变更为华英农业的《不动产权证书》；

（3）取得并检查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债务受让人）、河南省农业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人）、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债务转移人）三方关于7100万债务的《债务

转移协议》；

（4）取得并检查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潢川县祥盛养殖专业合作社及河南华英农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代付8,983.37万元给华英农业的《委托付款协议》；

（5） 取得并检查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回46,643.34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相关会计处理凭证及附件等。

（二）我们的意见

（1）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华英农业对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以30,560.00

万元固定资产入账抵债，7,100.00万元债务承接，8,983.37万元委托付款的方式偿还46,643.34万

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会计处理是合理的； 期初余额为46,643.3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于

2020年度已全部归还。

（2）如我们出具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所述，由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二、形成无法表示

意见的基础2、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真实性及可收回性事项的影响，我们无法对是否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公司已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相关规定，督促控股股东以固定资产抵债、债务承接、收回货币资金等方式偿还占用款项，截至

2020年6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已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7. �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财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由于你公司发生涉诉事项，

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你公司称相关银行账户资金余额很少且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被冻结的账户不是公司的主要银行账户），大额资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无法支付到期债

务及部分职工工资。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年报显示，

你公司涉及多项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101,263.06万元。

请你公司：

（1）以列表形式详细说明你公司截至回函日所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案件事由、案件类型（如担保、借款纠纷等）、案件进展、涉及金额、判决结果和执行情况、

是否涉及追偿及具体追偿对象（如有）、有关会计处理，并就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予以说明， 当中应重点说明就尚未审理完毕的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其合

理合规性；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公司梳理的诉讼或仲裁案件如下：

公司涉诉/仲裁情况汇总表

一、公司及控股公司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尚未审结及未执行完毕的案件）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受理

法院

起诉

标的

（元）

案件

事由/

案件

类型

判决

书/裁

定书/

调解

书明

确金

额

（元）

判决/裁定/调解主要

内容

审理

/进

展情

况

是

否

涉

及

追

偿

及

具

体

追

偿

对

象

1

（201

9）津

03民

初

140

号

中机

国能

融资

租赁

有限

公司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天津

市第

三中

级人

民法

院

51,

471,

929.0

8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52,

200,

660.88

1、由华英农业分期

给付原告中机国能

租金及违约金51,

541,489.88元；给付

原告律师费、保全

费、保全保险费、诉

讼费共计659,171元

（已给付）；

2、禽业总公司

对前述给付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如华英农业

和禽业总公司未能

按期支付，则原告有

权要求被告一次性

支付未支付租金及

违约金。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2

(202

0)豫

1526

执恢

38号

中程

租赁

有限

公司

（申请

执行

人）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菏泽

华英

（被执

行人）

潢川

县人

民法

院

3,

568,

683

（恢

复执

行裁

定书

金

额）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3,

568,

683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2018）京方圆执字

第0343号公证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公证书规

定，被执行人应支付

申请人中程租赁有

限公司租金14,623,

069.05元及利息和其

他费用，后经本院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 因被

执行人未全部按照

执行和解协议约定

的期限还款，申请人

中程租赁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恢复执

行，执行剩余租金3,

568,683元及利息和

其他费用，法院于

2020年7月1日邮寄

送达执行通知并恢

复强制执行程序。

法院于2020年12月

11日出具裁定书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据

北京

市方

圆公

证处

出具

的

（20

18）

京方

圆执

字第

0343

号

《执

行证

书》

强制

执行

否

3

（201

9）沪

0115

民初

4986

1号

立根

融资

租赁

（上

海）有

限公

司?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曹家

富

上海

市浦

东新

区人

民法

院

35,

071,

497.6

0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59,

227,

878.48

1、华英农业分期支

付《售后回租合同》

（编号：[030]、

[036]）项下欠原告

全部未付租金、利

息、留购价款，合计

58,668,171,57元；

支付原告保全保险

费87,136.41元，律

师费30万元；案件受

理费和财产保全费

合计172,570.50元

由被告承担；如未按

期履行付款义务，原

告有权就被告到期

和未到期欠款一并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并要求支付违约

金

2、被告禽业总

公司和曹家富对上

述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4

（201

9）沪

0109

民初

1343

6号

中远

海运

租赁

有限

公司?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曹家

富

上海

市虹

口区

人民

法院

36,

331,

745.0

0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42,

150,

685.76

1、华英农业分期给

付原告租金40,820,

044.57元，迟延履行

金、保全担保保险

费、律师费共1,213,

511.82元。 如未按期

支付，应按支付迟延

履行金；

2、禽业总公司

及曹家富对上述费

用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3、华英农业支

付原告租赁物残值

转让费400元；

4、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申请费合

计116,729.37元由

被告负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5

（201

9）沪

0109

民初

1442

6号

中远

海运

租赁

有限

公司?

华 英

农业；

河 南

省 潢

川 华

英 禽

业 总

公司；

曹 家

富

上海

市虹

口区

人民

法院

27,

392,

872.2

8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31,

569,

935.22

1、华英农业分期给

付原告租金30,615,

033.43元，迟延履行

金、保全担保保险

费、律师费860,

219.61元，如未按期

付款，应支付迟延履

行金；

2、禽业总公司

及曹家富对上述费

用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3、华英农业支

付原告租赁物残值

转让费300元；

4、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申请费共

94,382.18元由华英

农业负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6

（201

9）沪

0109

民初

1442

7号

中远

海运

租赁

有限

公司?

华 英

农业；

河 南

省 潢

川 华

英 禽

业 总

公司；

曹 家

富

上海

市虹

口区

人民

法院

25,

680,

587.9

0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31,

564,

627.51

1、华英农业支付原

告剩余租金、迟延履

行金、诉讼保全担保

保险费损失、律师费

损失共计31,474,

226.04元；如未按约

付款，应支付迟延履

行金；

2、禽业总公司

及曹家富对前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3、华英农业支

付原告租赁物残值

转让费300元；

4、案件受理费

及财产保全申请费

90,101.47元由华英

农业负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7

（201

8）豫

1527

民初

2701

号

顾永

生

华英

农业、

河南

淮滨

华英

禽业

有限

公司

淮滨

县人

民法

院

837,

000.0

0

借款

合同

纠纷

（一

审）

587,

000.0

0

支付原告587000元，

月息2分计算

二审

生效

调解

有，

河

南

淮

滨

华

英

禽

业

有

限

公

司

（2

01

9）

豫

15

民

终

285

8号

顾永

生

（被

上诉

人）

信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借款

合同

纠纷

（二

审）

-

撤销原判， 发回重

审

（2

01

9）

豫

152

7 民

初

351

2号

顾永

生

淮

滨

县

人

民

法

院

借款

纠纷

（重

审一

审）

237,

000.

00�

两 被 告 返 还

237000元。 淮滨华

英公司支付25万元

的利息（从2017年

2月18日起至2018

年8月31日）

（2

02

0）

豫

15

民

终

163

1号

顾永

生

（被

上诉

人）

信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借款

纠纷

（重

审二

审）

76,

085.

00�

顾永生撤回要求被

告返款237,000元

及利息的诉讼请

求； 被告于2020年

8月31号前支付顾

永生7万元，逾期需

支付利息。 受理费

6,085元由被告负

担。

8

（201

9）沪

74民

初

714

号

上海

大众

融资

租赁

有限

公司?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上海

金融

法院

88,

787,

458.2

6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67,

535,

358.84

1、调解达成协议由

华英农业分期给付

原告上海大众租金

共计67,535,358.84

元；如未按期支付，

方案中应付款全部

到期，原告有权收取

逾期利息；

2、禽业总公司

对前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由原告承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9

（201

9）冀

民初

44号

河北

省金

汇科

工贸

有限

公司?

华英

农业；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曹家

富

河北

省高

级人

民法

院

111,

275,

186.0

0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112,

797,

188.00

1、调解达成协议由

华英农业分期给付

原告未付租金及违

约金合计112,493,

100.00元；如未按期

支付则需支付未付

款项及违约金。

2、禽业总公司

及曹家富对前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案件受理费、

保全费304,088元由

被告承担；

4、根据《河北省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河北省金汇科工贸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执行审查

类执行裁定书》

（（2020）冀8601执

异18号），变更河北

省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为该院（2020）冀

8601执164号执行案

件的申请执行人。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0

（201

9）皖

0104

民初

6903

号?

安徽

中安

融资

租赁

股份

有限

公司

河南

华英

农业

发展

股份

有限

公司；

河南

省潢

川华

英禽

业总

公司

合肥

市蜀

山区

人民

法院

17,

269,

436.7

1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13,

147,

292.58

1、调解达成协议由

华英农业分期给付

原告未付租金及迟

延利息12,999,

584.08元、支付原告

律师费80,000元；

2、河南省潢川

华英禽业总公司对

前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

诉讼保全费共计67,

708.5元由被告承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

1

（20

19）

皖

0104

民初

6904

号

安徽

中安

融资

租赁

股份

有限

公司

河南华

英农业

发展股

份有限

公司；

河南省

潢川华

英禽业

总公司

合肥

市蜀

山区

人民

法院

17,

278,

436.7

1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13,

148,

319.58

1、调解达成协议由华英农

业分期给付原告未付租金

及迟延利息13,000,

584.08元、支付原告律师

费80,000元；

2、河南省潢川华英禽

业总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诉讼

保全费共计67,735.5元由

被告承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

2

（20

19）

豫01

民初

1593

号

河南

建业

融资

租赁

有限

公

司?

华英农

业；华

英禽业

总公

司；曹

家富

河南

省郑

州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33,

678,

627.8

6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33,

800,

000.00

1、调解达成协议由华英农

业分期给付河南建业租金

费33,800,000元;�如未按

时足额支付前述款项，则

需支付未支付款项及违约

金；

2、禽业总公司及曹家

富就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3、诉讼费、保全费、律

师费等由原告承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

3

（20

19）

豫01

民初

1453

号

中原

商业

保理

有限

公

司?

华英农

业；华

英禽业

总公

司；曹

家富；

河南华

英樱桃

谷食品

有限公

司

河南

省郑

州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31,

560,

000.0

0

合

同

纠

纷

32,

000,

830.00

1、被告樱桃谷食品、华英

农业、华英禽业总公司、曹

家富在还款日前支付原告

31,700,250元；华英樱桃

谷支付原告律师费、诉讼

费、保全费等共计300,

580元；

2、华英农业、华英禽

业总公司及曹家富对前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被告未能按约支

付，则应当支付迟延利息。

一审

生效

调解

河

南

华

英

樱

桃

谷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1

4

（20

19）

豫

1526

民初

5365

号

河南

远宏

包装

科技

有限

公

司?

华英农

业

潢川

县人

民法

院

1,

020,

218.7

7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890,

218.77

被告分期偿还原告890,

218.77元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

5

(202

0)鲁

0214

民初

840

号

青岛

鑫福

泰科

技有

限公

司

河南淮

滨华英

禽业有

限公司

青岛

市城

阳区

人民

法院

916,

358.0

0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843,

482

被告分期偿还原告合同款

832,000元，若被告未能

按期偿还则需支付违约

金，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

共计11,482元由被告承

担

一审

生效

调解

否

1

6

(202

0)豫

1526

民初

168

号?

河南

伟龙

兽药

有限

公司

华英农

业

潢川

县人

民法

院

645,

448.0

0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603,

655

判决被告支付599,528元

以及承担案件受理费4,

127元

一审

生效

判决

否

（上接B063版）

（下转B065版）


